LAATAM 2 R T B 2k
1145 B % 2 f 3 5 645

FAMATFIOE R SHRBRTHRAAH (113E AR U F

16925L) - F#k

":_i éa’cﬁt ’ ﬂ\}*,t,waUFE?;*,;-.J,‘@%J,‘QQ
FRR T L hF PRI RAEF ) I H AT

B

MPERF 4 LI I FId ko RAG T A LEE
WHAET o ded A A UFTERE FAFE L P o
¥ 2 2d

AEPERTR S EIE hwrefﬁ"wzawxi - 52/ 12
QREA2A | B D 5 TO2MALA | ;A EBAHE FRTF

ﬁ%ﬁﬂiﬁ%?ﬁﬁfﬁiﬁ%rT”$4”*f%Wﬂ
bR fe (T | b Hogptasl d gt ;i%ﬁt:s.g ,13?&:}7\?5?‘. o

X RAESEOERE D PR 2RV EE AN KA
A BT E o FERREL A 2 1Rd ¢ d s A gt
ATk ERT R, 0 p R4 HE F T2 FOTIR L
FETAEE A B - ey M2 k2 BE o RE e
B LHREH A5 o FARE TN 2 AR

BTl oo HiE A R60 M r5ENT
,éiwﬁﬁ’EUﬁﬂﬁﬁﬁ—’zka“
FEALE 2 RER BT R o TR R Tk
kg e s
AL F 2l p B @R > Bt 2% REP R
FRoZAZFAEIARERFRE P LM R A
ﬁﬁiﬁgﬁﬁ%w%%ﬁ;*x%Ei%@%*%ﬂﬁ
WRRERATERL > NHRTATERE B AER
ﬁi#%i%%a%%ﬁﬂ@w&a¢&1’%iﬁiﬁ’

M=

*ﬂkr 1\3

»@
iw*;‘¢%

e
\;3

)}y‘}

-~

L
N |
|

0%

~=
)

[k
o

i

T

ol
\>\_
T>

%— 7



BORNABR A LFANPEFLT oA RVEETE B ¥
o A fRE 2 TrpEReEs s g > ¥ AR A R 2 B L SR o
TR G g - R Ak - A EREEL - 4
FOTH B ETRLL TR ETRALGEE CPETR

PESESREES
%ﬁ%%&iﬂﬁfﬁ

g x ﬁi’glj.%?»;”]
~&4%%LF%’

Ji

}@/—-—:& F"
ﬁ%%l@ﬂ
B4R H i

TN
2 L. P

B R D s B

-

m

A4

Lp
ﬁ-_lg s 1] Fu:‘“;[%’lti

o

7

Flﬁ%ﬁ‘}

BT REA E ii?’r/f@/n
MR A& > EA

£ Jaghrd

&

A

EZRRRE

%0 A RAY B E R e
L&ﬁﬁJ*WﬁNW (

b £ oa W § 6o

=
*

# 4

-
19

B o

rﬂtm

p—

N

'm%ﬁ%%~% S

FE A s MJERFHRRLE 2 % 2R
LR ZEFE R AAR O KRB A A2
BE xR FDELTRE ALG

A R 2 fTE 0 AR E T F D
R EEITEIS 0 GEEARRE 2
7o R T

¥ 2 EARR

@3\

%I'.a
N
‘

)

¢

b

i

7

AR 1
&&E’MQﬂﬂjyﬁi
Hore T A S R KR 2

/
> Hr5R 2 A _q:,gﬂ«rr”% ﬁ%}q; ‘

¥

=

e

3N

3
q
W

5

/w
X E
o oy

7
—~

o~ BRI FEIFWE F 44905 %238 ~ % 338 ~ F 45415 % 238 > 1T
IR IR Sl i M
T~ he pRA ) 4

B
ARSI RY

PR e E2 ¥ pA=20p P Afde A
LA AR - 6 (R A )
mEpladRAr o R

Fkd A R T BGE -

pa

v = EX & 114 = 2 ! 21 2
LS ERE Y U Y
RN T ES T R



EE
P = EN & 114 = 2 : 21 2
IVCRNE S8 SEIPTRT
PERRAE F1801F24
Fobd L1 Eg 2 il T RAGTALEE b
FHENT P AI] I RAG A AL G Ak o Al E TR
IR R VTR
PRAELL  ERANFAIVATEARA S G HEABLF B

%%%%%ﬁﬁ%%ﬁ%?@%%

1132 R 5 % 169252
A 2 Hy#w ¥ 22% (A®00&£0700p 2 )
12O0% OO0OFOOR000%& 00591
B X 2o ri- Sms 0 200000000055
A TR Akt o B A RE BRI WK

S NHT @ (rHEA BT R T LA AARS) AR
E4019p 22pF424 3F > BB B ﬁ'ﬂ’?fUE%OOOO—OO%iB oL E R
BOLATA AR NGBS L- B e 8 (7% %
Bz BT AL AL A ARG A
o RiEaREA LT n REEEY TR NLLZ

R om AR T A
FAE 2 FAP Y RP ARG AR 2T G2
i HOA B Y R P

\ BEM o WITEE B S
FPeEARBr TAREES h & o
S RGP TR R E RS RAR R e



‘ffﬁn %fu

FET T

N L I
Q;‘Eir(i(.- ’ﬁ:&fguﬂh

%’%ﬁg‘?_m%%%
FEH S AT TS
FLA S LA R T

7 —

f"i ﬁ-iﬁ-'i—ii?
BT A

<
e

R
3
1o e

3] 3
TioAFE
2 feik
,ﬁ%gwﬁgfﬁ,
B R o> wiLiEEE
%ﬁ‘_'i Z_ i B

TRz P RRE
%’ﬁéﬁ_

B Y AR HEPRL R
i

B

S SR S S
VLRGN At &
FEA T ARSI TiL
RS 2ZEF

FREFHET AP
e i
4 RFAREZFTEFFHB (AL P RTR A
%A%%£*W%M§%H%%1$?o
1£47 19p ¢ B 4rap 3
1 3%

PR TR B %1854

- ~N
—_—

1Egd

RHETERAGT A
AV EFRE 5 201 0%

Ty v

L

2 4% 158w BE BB S
ol B 4 o

1A 2P o




L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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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審交簡字第64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單韋傑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調偵字第1692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經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改依簡易程序進行，並判決如下：
　　主　文
單韋傑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
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及所犯法條，除犯罪事實欄一第2行「22時42分」應更正為「22時41分」；及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欄編號1之證據名稱內另補充證據「並經被告於本院訊問中坦承犯行」外，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又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立法理由中指出：本條所謂「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自係指裁判者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再被告所犯之刑法第185條之4肇事致人傷害逃逸罪，其法定刑係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然同為肇事逃逸者，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亦未必盡同，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自屬有異，所設之法定最低本刑卻同為「6月以上有期徒刑」，不可謂不重。衡諸本件車禍責任，被告未為適當之救護而逕自駕車離開，固有不該，然其犯後坦承犯行，且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並履行完畢，此有臺北市信義區調解委員會調解書附卷為證；又參照肇事逃逸罪立法理由在於促使駕駛人於肇事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觀諸本件交通事故發生地點位於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上，屬交通要道，人車來往頻繁，是告訴人於此情形下，通常應可獲得其他用路人較高之即時救助機率，且告訴人所受之傷害為左臀及左下肢挫傷之輕傷等一切情狀，認被告一時失慮致罹重典，相較於其他肇事逃逸之行為人，肇事致人受傷嚴重、犯後否認犯行、拒絕賠償告訴人者等，本案被告犯罪情節實屬較輕，倘就被告肇事逃逸犯行論以法定最低度刑有期徒刑6月（已屬得易科罰金之刑度上限），恐嫌過苛，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普遍之同情，而有情輕法重、堪予憫恕之處，爰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駕駛小客貨車於道路上，本應注意路上行人動向，以便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當時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致發生本件車禍而造成告訴人受有傷害，又被告駕車肇事致他人受傷，未停留現場處理善後並給予必要之救護，或報警處理，反逕行駛離，而增加告訴人無法獲得即時救治，傷勢轉趨嚴重之風險，所為實有不該，惟考量其犯後坦承犯行，態度良好，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從事高空繩索作業員，月收新臺幣（下同）4-6 萬元，無須撫養家人之生活經濟狀況，及原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擬給予緩起訴處分之處遇，惟念其因有另案未予審結而以起訴偵結本案，足見其亦認可給予被告從輕量刑之機會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徐明煌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書伃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　法　官　徐蘭萍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王宏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調偵字第1692號
　　被　　　告　單韋傑　男　22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0號9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單韋傑（所涉過失傷害罪嫌，另為不起訴處分）於民國111年4月19日22時42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沿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往中山一路方向行駛，行經民族路與三民路口欲左轉之際，本應注意行人穿越道有行人通行時，應暫停禮讓行人先行，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左轉三民路，而不慎撞擊行人穿越道上之行人楊以彤，致楊以彤受有左臀及左下肢挫傷之傷害。詎單韋傑於肇事致人受傷後，竟未停留現場採取救護或為其他必要措施，亦未留下聯絡資訊，即逕行駕車離去，嗣經警調閱路口監視器畫面，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楊以彤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單韋傑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於上開時、地駕車發生交通事故致告訴人楊以彤受傷，未報警或留在現場採取救護措施，亦未留下聯絡資料或經過告訴人同意，即逕行駕車離去之事實。



		2

		告訴人楊以彤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

		告訴人於上揭時、地遭被告駕駛之車輛撞擊後倒地受傷，被告駕車肇事後未報警或留在現場採取必要之救護措施，亦未留下聯絡資料，或獲得其同意，即逕行駕車離去之事實。



		3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現場照片4張、監視錄影畫面截圖12張、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記錄表1份

		本案交通事故發生之經過，以及被告於事故發生後，未報警或留在現場處理，即逕行駕車離去之事實。



		4

		告訴人提供之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111年4月19日乙種診斷證明書1紙

		告訴人受有如犯罪事實所示傷害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逸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檢　察　官　徐明煌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審交簡字第64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單韋傑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調偵字

第1692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經合

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改依簡易程序進行，並判決如下：

　　主　文

單韋傑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

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及所犯法條，除犯罪事實欄一第2行「2

    2時42分」應更正為「22時41分」；及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欄編號1之證據名稱內另補充證據「並經被告於本院訊問中

    坦承犯行」外，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又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

    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立法理由中指出：本條所

    謂「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自係指裁判者審酌刑法第57條各

    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

    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再被告所犯之刑法第185條之4肇事致人

    傷害逃逸罪，其法定刑係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然同為

    肇事逃逸者，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亦未必盡同，造成

    危害社會之程度自屬有異，所設之法定最低本刑卻同為「6

    月以上有期徒刑」，不可謂不重。衡諸本件車禍責任，被告

    未為適當之救護而逕自駕車離開，固有不該，然其犯後坦承

    犯行，且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並履行完畢，此有臺北市信義區

    調解委員會調解書附卷為證；又參照肇事逃逸罪立法理由在

    於促使駕駛人於肇事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觀諸本件交

    通事故發生地點位於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上，屬交通要道，

    人車來往頻繁，是告訴人於此情形下，通常應可獲得其他用

    路人較高之即時救助機率，且告訴人所受之傷害為左臀及左

    下肢挫傷之輕傷等一切情狀，認被告一時失慮致罹重典，相

    較於其他肇事逃逸之行為人，肇事致人受傷嚴重、犯後否認

    犯行、拒絕賠償告訴人者等，本案被告犯罪情節實屬較輕，

    倘就被告肇事逃逸犯行論以法定最低度刑有期徒刑6月（已

    屬得易科罰金之刑度上限），恐嫌過苛，在客觀上足以引起

    一般人普遍之同情，而有情輕法重、堪予憫恕之處，爰依刑

    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駕駛小客貨車於道路上

    ，本應注意路上行人動向，以便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

    而當時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致發生本件車禍

    而造成告訴人受有傷害，又被告駕車肇事致他人受傷，未停

    留現場處理善後並給予必要之救護，或報警處理，反逕行駛

    離，而增加告訴人無法獲得即時救治，傷勢轉趨嚴重之風險

    ，所為實有不該，惟考量其犯後坦承犯行，態度良好，兼衡

    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

    從事高空繩索作業員，月收新臺幣（下同）4-6 萬元，無須

    撫養家人之生活經濟狀況，及原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擬給予緩起訴處分之處遇，惟念其因有另案未予審結而以

    起訴偵結本案，足見其亦認可給予被告從輕量刑之機會等一

    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以資懲儆。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徐明煌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書伃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　法　官　徐蘭萍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王宏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

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

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調偵字第1692號

　　被　　　告　單韋傑　男　22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0號9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單韋傑（所涉過失傷害罪嫌，另為不起訴處分）於民國111

    年4月19日22時42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貨

    車，沿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往中山一路方向行駛，行經民族

    路與三民路口欲左轉之際，本應注意行人穿越道有行人通行

    時，應暫停禮讓行人先行，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

    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左轉三民路，而不慎撞擊行人

    穿越道上之行人楊以彤，致楊以彤受有左臀及左下肢挫傷之

    傷害。詎單韋傑於肇事致人受傷後，竟未停留現場採取救護

    或為其他必要措施，亦未留下聯絡資訊，即逕行駕車離去，

    嗣經警調閱路口監視器畫面，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楊以彤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單韋傑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於上開時、地駕車發生交通事故致告訴人楊以彤受傷，未報警或留在現場採取救護措施，亦未留下聯絡資料或經過告訴人同意，即逕行駕車離去之事實。 2 告訴人楊以彤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 告訴人於上揭時、地遭被告駕駛之車輛撞擊後倒地受傷，被告駕車肇事後未報警或留在現場採取必要之救護措施，亦未留下聯絡資料，或獲得其同意，即逕行駕車離去之事實。 3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現場照片4張、監視錄影畫面截圖12張、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記錄表1份 本案交通事故發生之經過，以及被告於事故發生後，未報警或留在現場處理，即逕行駕車離去之事實。 4 告訴人提供之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111年4月19日乙種診斷證明書1紙 告訴人受有如犯罪事實所示傷害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駕駛動力交通

    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逸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檢　察　官　徐明煌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審交簡字第64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單韋傑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調偵字第1692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經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改依簡易程序進行，並判決如下：
　　主　文
單韋傑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
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及所犯法條，除犯罪事實欄一第2行「22時42分」應更正為「22時41分」；及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欄編號1之證據名稱內另補充證據「並經被告於本院訊問中坦承犯行」外，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又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立法理由中指出：本條所謂「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自係指裁判者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再被告所犯之刑法第185條之4肇事致人傷害逃逸罪，其法定刑係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然同為肇事逃逸者，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亦未必盡同，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自屬有異，所設之法定最低本刑卻同為「6月以上有期徒刑」，不可謂不重。衡諸本件車禍責任，被告未為適當之救護而逕自駕車離開，固有不該，然其犯後坦承犯行，且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並履行完畢，此有臺北市信義區調解委員會調解書附卷為證；又參照肇事逃逸罪立法理由在於促使駕駛人於肇事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觀諸本件交通事故發生地點位於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上，屬交通要道，人車來往頻繁，是告訴人於此情形下，通常應可獲得其他用路人較高之即時救助機率，且告訴人所受之傷害為左臀及左下肢挫傷之輕傷等一切情狀，認被告一時失慮致罹重典，相較於其他肇事逃逸之行為人，肇事致人受傷嚴重、犯後否認犯行、拒絕賠償告訴人者等，本案被告犯罪情節實屬較輕，倘就被告肇事逃逸犯行論以法定最低度刑有期徒刑6月（已屬得易科罰金之刑度上限），恐嫌過苛，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普遍之同情，而有情輕法重、堪予憫恕之處，爰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駕駛小客貨車於道路上，本應注意路上行人動向，以便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當時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致發生本件車禍而造成告訴人受有傷害，又被告駕車肇事致他人受傷，未停留現場處理善後並給予必要之救護，或報警處理，反逕行駛離，而增加告訴人無法獲得即時救治，傷勢轉趨嚴重之風險，所為實有不該，惟考量其犯後坦承犯行，態度良好，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從事高空繩索作業員，月收新臺幣（下同）4-6 萬元，無須撫養家人之生活經濟狀況，及原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擬給予緩起訴處分之處遇，惟念其因有另案未予審結而以起訴偵結本案，足見其亦認可給予被告從輕量刑之機會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徐明煌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書伃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　法　官　徐蘭萍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王宏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調偵字第1692號
　　被　　　告　單韋傑　男　22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0號9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單韋傑（所涉過失傷害罪嫌，另為不起訴處分）於民國111年4月19日22時42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沿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往中山一路方向行駛，行經民族路與三民路口欲左轉之際，本應注意行人穿越道有行人通行時，應暫停禮讓行人先行，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左轉三民路，而不慎撞擊行人穿越道上之行人楊以彤，致楊以彤受有左臀及左下肢挫傷之傷害。詎單韋傑於肇事致人受傷後，竟未停留現場採取救護或為其他必要措施，亦未留下聯絡資訊，即逕行駕車離去，嗣經警調閱路口監視器畫面，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楊以彤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單韋傑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於上開時、地駕車發生交通事故致告訴人楊以彤受傷，未報警或留在現場採取救護措施，亦未留下聯絡資料或經過告訴人同意，即逕行駕車離去之事實。



		2

		告訴人楊以彤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

		告訴人於上揭時、地遭被告駕駛之車輛撞擊後倒地受傷，被告駕車肇事後未報警或留在現場採取必要之救護措施，亦未留下聯絡資料，或獲得其同意，即逕行駕車離去之事實。



		3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現場照片4張、監視錄影畫面截圖12張、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記錄表1份

		本案交通事故發生之經過，以及被告於事故發生後，未報警或留在現場處理，即逕行駕車離去之事實。



		4

		告訴人提供之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111年4月19日乙種診斷證明書1紙

		告訴人受有如犯罪事實所示傷害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逸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檢　察　官　徐明煌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審交簡字第64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單韋傑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調偵字第1692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經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改依簡易程序進行，並判決如下：

　　主　文

單韋傑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

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及所犯法條，除犯罪事實欄一第2行「22時42分」應更正為「22時41分」；及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欄編號1之證據名稱內另補充證據「並經被告於本院訊問中坦承犯行」外，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又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立法理由中指出：本條所謂「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自係指裁判者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再被告所犯之刑法第185條之4肇事致人傷害逃逸罪，其法定刑係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然同為肇事逃逸者，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亦未必盡同，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自屬有異，所設之法定最低本刑卻同為「6月以上有期徒刑」，不可謂不重。衡諸本件車禍責任，被告未為適當之救護而逕自駕車離開，固有不該，然其犯後坦承犯行，且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並履行完畢，此有臺北市信義區調解委員會調解書附卷為證；又參照肇事逃逸罪立法理由在於促使駕駛人於肇事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觀諸本件交通事故發生地點位於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上，屬交通要道，人車來往頻繁，是告訴人於此情形下，通常應可獲得其他用路人較高之即時救助機率，且告訴人所受之傷害為左臀及左下肢挫傷之輕傷等一切情狀，認被告一時失慮致罹重典，相較於其他肇事逃逸之行為人，肇事致人受傷嚴重、犯後否認犯行、拒絕賠償告訴人者等，本案被告犯罪情節實屬較輕，倘就被告肇事逃逸犯行論以法定最低度刑有期徒刑6月（已屬得易科罰金之刑度上限），恐嫌過苛，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普遍之同情，而有情輕法重、堪予憫恕之處，爰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駕駛小客貨車於道路上，本應注意路上行人動向，以便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當時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致發生本件車禍而造成告訴人受有傷害，又被告駕車肇事致他人受傷，未停留現場處理善後並給予必要之救護，或報警處理，反逕行駛離，而增加告訴人無法獲得即時救治，傷勢轉趨嚴重之風險，所為實有不該，惟考量其犯後坦承犯行，態度良好，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從事高空繩索作業員，月收新臺幣（下同）4-6 萬元，無須撫養家人之生活經濟狀況，及原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擬給予緩起訴處分之處遇，惟念其因有另案未予審結而以起訴偵結本案，足見其亦認可給予被告從輕量刑之機會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徐明煌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書伃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　法　官　徐蘭萍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王宏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調偵字第1692號

　　被　　　告　單韋傑　男　22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0號9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單韋傑（所涉過失傷害罪嫌，另為不起訴處分）於民國111年4月19日22時42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沿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往中山一路方向行駛，行經民族路與三民路口欲左轉之際，本應注意行人穿越道有行人通行時，應暫停禮讓行人先行，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左轉三民路，而不慎撞擊行人穿越道上之行人楊以彤，致楊以彤受有左臀及左下肢挫傷之傷害。詎單韋傑於肇事致人受傷後，竟未停留現場採取救護或為其他必要措施，亦未留下聯絡資訊，即逕行駕車離去，嗣經警調閱路口監視器畫面，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楊以彤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單韋傑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於上開時、地駕車發生交通事故致告訴人楊以彤受傷，未報警或留在現場採取救護措施，亦未留下聯絡資料或經過告訴人同意，即逕行駕車離去之事實。 2 告訴人楊以彤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 告訴人於上揭時、地遭被告駕駛之車輛撞擊後倒地受傷，被告駕車肇事後未報警或留在現場採取必要之救護措施，亦未留下聯絡資料，或獲得其同意，即逕行駕車離去之事實。 3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現場照片4張、監視錄影畫面截圖12張、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記錄表1份 本案交通事故發生之經過，以及被告於事故發生後，未報警或留在現場處理，即逕行駕車離去之事實。 4 告訴人提供之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111年4月19日乙種診斷證明書1紙 告訴人受有如犯罪事實所示傷害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逸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檢　察　官　徐明煌



